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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产权

截至2015年3月31日，无锡华燕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4、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无锡华燕无对外担保情况。

5、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无锡华燕的总负债为7,553.88万元，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应付账款

153.40 2.03%

预收款项

191.39 2.53%

应付职工薪酬

250.96 3.32%

应交税费

77.45 1.03%

其他应付款

6,880.67 91.09%

合计

7,553.88 100.00%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无锡华燕主要经营范围为：高仿真化纤和特种聚酯切片的生产、销售；房屋出租；机械设备出租（不含

融资租赁）；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无锡华燕主要从事化学纤维生产，受到市场低迷和行业竞争环境激烈等多方面的影响，无锡华燕连续多

年亏损。

（六）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241.51 18,714.56 19,268.94

负债总额

7,553.88 8,049.47 8,270.90

净资产

9,687.63 10,665.09 10,998.0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2,504.19 18,968.24 17,370.85

营业成本

2,787.33 17,735.79 16,759.48

营业利润

-977.48 -348.47 -1,075.46

利润总额

-977.46 -332.96 -1,069.20

净利润

-977.46 -332.96 -1,069.20

3、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1.73 -0.0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 1.18 0.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02 1.71 6.23

其中

：

捐赠性收支净额

- - -2.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0.88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0.02 15.51 6.26

减

：

所得税影响金额

- - 1.57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0.02 15.51 4.70

（七）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中纺投资出具承诺：无锡华燕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及相关的评估情况

无锡华燕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增资或改制等股权变动情况，不存在资产评估相关事项。

（九）拟出售资产取得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中纺投资合计持有无锡华燕100%股权， 不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

转让前置条件。

四、标的资产之四：中纺山羊王100%股权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中纺山羊王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包头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

43

号

办公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民主路

43

号

法定代表人 鲍勤飞

注册资本

3,8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1

月

18

日

组织机构代码

72016192-9

税务登记号码 内国税字

150204720161929

号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1、1999年，设立

1999年，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包头中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暂定名)的议案》，决定在包头国家稀土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1999年11月12日，包头市建业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编号182《验资报告》予以验资确认。 1999年11月18日，包头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取得由

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502001004239）。

设立时，中纺山羊王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00

万

100.00%

合 计

2,200

万

100.00%

2、2003年，增资

2002年，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下属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议案》，决定对中纺山羊王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2003年9月，上市公司以货币形式对中纺山羊王增资

1,60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中纺山羊王的注册资本变更为3,800万元人民币。 该增资业经内蒙古中天华正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并于2003年9月3日出具内中会验字（2003）第82号《验资报告》。 2003年9月10

日，中纺山羊王取得有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502001004239）。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纺山羊王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00

万

100.00%

合 计

3,800

万

100.00%

（三）交易标的产权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持有中纺山羊王100%股权，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标的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中纺山羊王无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中纺山羊王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中纺山羊王的总负债为2,553.58万元，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应付账款

1,783.54 69.84%

预收款项

239.65 9.38%

应付职工薪酬

38.62 1.51%

应交税费

-15.77 -0.62%

其他应付款

507.53 19.88%

合计

2,553.58 100.00%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中纺山羊王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包括委托生产）、加工、销售羊绒、毛绒、丝绒、棉绒、丝绵、丝毛、

丝兔毛等用各种纺织纤维制成的纯或混纺粗纺纱、精纺纱、半精纺纱及各种成分比例不同的纯或混纺针

织类、梭织类等纺织制成品；经营“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各类商品的出口与内销业务；销售本公司自产或

外购的用于出口或内销的各类产品；经营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近年来，受到传统化纤及羊绒业务市场低迷，行业整体

不景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纺山羊王逐步对相关业务进行了剥离。

（六）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607.73 6,464.48 6,742.75

负债总额

2,553.58 2,277.54 2,295.44

净资产

4,054.15 4,186.94 4,447.30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1,155.72 4,066.24 6,729.57

营业成本

1,096.14 3,813.74 6,378.14

营业利润

-152.67 -284.19 -341.62

利润总额

-152.67 -284.19 -338.81

净利润

-132.80 -260.36 -346.21

3、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 0.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2.0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 - 2.82

减

：

所得税影响金额

- - 0.70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 - 2.11

（七）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中纺投资出具承诺：中纺山羊王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及相关的评估情况

中纺山羊王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增资或改制等股权变动情况，不存在资产评估相关事项。

（九）拟出售资产取得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中纺投资合计持有中纺山羊王100%股权， 不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

权转让前置条件。

五、标的资产之五：北京同益中97.5%股权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中纺物产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

16

号

901

厂房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

16

号

901

厂房

法定代表人 鲍勤飞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2

月

10

日

组织机构代码

70021743-8

税务登记号码 开国税字

110192700217438

号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1、1999年，设立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系由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方会验（99）第037号《报告书》进行了

审验，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以货币出资800万元和200万元，公

司实收资本1,000万元。 1999年2月1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颁发了注册号为110302102721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时，北京同益中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0 80.00%

2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200 20.00%

合 计

1,000 100.00%

2、2002年，第一次增资

2002年，上市公司以货币向北京同益中增资3,000万元，北京同益中的实收资本变更为4,000万元。

2002年6月24日，北京方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方会（E）字（2002）第156号《变更登记验资

报告书》。 7月1日，北京同益中领取了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同益中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800 95.00%

2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200 5.00%

合 计

3,000 100.00%

3、2007年，第二次增资

2007年，上市公司以货币向北京同益中增资4,000万元，北京同益中的实收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

2007年7月16日，北京万隆松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万隆松德验字[2007]003号《验资报

告》。 2007年7月1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换发了注册号为

110302000272160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同益中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800 97.50%

2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200 2.50%

合 计

8,000 100.00%

（三）交易标的产权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直接持有北京同益中97.5%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纺物产间接持有北京同益中2.5%的股

份。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标的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的房屋及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权利人 座落 面积

（

㎡

）

他项权利

1

京房权证开股字第

00029

号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北京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中

和街

16

号

1,226.52

无

2

X

京 房 产 证 通 字 第

1300961

号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通州区景盛南二街

17

号

1

幢等

6

幢

32,506.74

无

2、土地使用权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权利人 土地座落 面积

（

㎡

）

取得方

式

用途 终止日期

1

京通国用

（

2009

出

）

第

037

号

北 京 同 益 中 特 种 纤

维 技 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通州区 马 驹 桥 镇

金桥科 技 产 业 基

地

26,666.662

出让 工业

2058

年

12

月

14

日

3、知识产权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的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

别

1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在线松 弛定型的 超高

分子量 聚乙烯纤 维生产方

法

ZL200810106319.7 2011.01.05

发明

2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超高分 子量聚乙 烯冻

胶丝连续高效萃取装置

ZL200810106665.5 2010.07.07

发明

3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超高分 子量聚乙 烯纤

维纺丝溶液的制备方法

ZL201010262244.9 2012.05.30

发明

4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包装箱

ZL201230043418.2 2012.07.18

外观

5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防弹头盔固定装置

ZL201120380947.1 2012.08.15

实用新

型

6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恒温多 级牵伸一 体机

及冻胶 预取向丝 的加工系

统

ZL201320890731.9 2014.07.02

实用新

型

7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陶瓷复合防弹板

ZL201420078771.8 2014.08.27

实用新

型

8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陶瓷复合防弹板

ZL201120426858.6 2012.08.15

实用新

型

9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光缆及光缆加工设备

ZL201320434135.X 2014.01.15

实用新

型

10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防弹头盔

ZL201420137910.X 2014.08.06

实用新

型

11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耐 磨性

能测试机

ZL201420179769.X 2014.09.17

实用新

型

12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

中纺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组合防弹插板

ZL201420179800.X 2014.09.17

实用新

型

13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一种超高分 子量聚乙 烯纤

维生产用展丝装置

ZL201220222052.X 2013.01.09

实用新

型

14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非金属防弹 插板的制 备装

置

ZL201220163245.2 2013.01.09

实用新

型

15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改进型超高 分子量聚 乙烯

纤维冷却水槽

ZL201020575918.6 2011.05.11

实用新

型

16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聚乙烯复合 防弹板及 其制

备方法

ZL201110377290.8 2014.08.20

发明

17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一种防刺防 弹材料及 应用

该材料的服饰

ZL201120400264.8 2013.01.02

实用新

型

18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凝胶化预取 向丝及其 制备

方法和 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

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306879.9 2014.09.17

发明

19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一种超高分 子量聚乙 烯纤

维纺丝原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010576928.6 2014.09.03

发明

20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制备纤维层 压材料的 复合

方法和装置

ZL201010564388.X 2014.07.30

发明

21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纤 维多

丝束条桶大卷装的装置

ZL201020575916.7 2011.06.08

实用新

型

22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一种防弹材料的制造工艺

ZL201010502342.5 2014.07.30

发明

23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防刺复合材 料及其制 备方

法

ZL201010230729.X 2013.05.01

发明

24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制 备超高分 子量

聚乙烯 有色纤维 的纺丝溶

胀液及纺丝原液

ZL201110124761.4 2015.02.04

发明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拥有的境内商标情况如下：

4、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5、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的总负债为14,161.44万元，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短期借款

3,000.00 21.18%

应付账款

426.62 3.01%

预收款项

132.07 0.93%

应付职工薪酬

894.34 6.32%

应交税费

69.07 0.49%

应付利息

3.59 0.03%

其他应付款

9,076.31 64.09%

专项应付款

187.50 1.32%

递延收益

229.75 1.62%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2.19 1.00%

合计

14,161.44 100.00%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其他应付款明细如下：

序号 户名

（

结算对象

)

关联方 业务内容

金额

（

万元

）

占比

1

国投安信 上市公司 往来款项

8,715.04 96.02%

2

中纺山羊王 上市公司子公司 加工费

70.51 0.78%

3

国投贸易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下属企业

往来货款

2.00 0.02%

4

国投贸易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下属企业

货物保险费

4.51 0.05%

5

维纳尔

（

北京

）

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否 房屋押金

12.00 0.13%

6

专利专项补助 否 政府补助

8.08 0.09%

7

能源审计奖励 否 政府奖励

18.00 0.20%

8

通州区供电局 否 预提电费

38.51 0.42%

9

通州区自来水公司 否 预提水费

21.45 0.24%

10

中和工业园区 否 预提物业费

8.48 0.09%

11

金桥科技产业园区 否 预提水电费

37.00 0.41%

12

其他预提水电费 否 预提水电费

58.19 0.64%

13

预提租金 否 预提租金

32.75 0.36%

14

北京实创爱尔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否 气体回收设备尾款

24.54 0.27%

15

无锡世达建设有限公司 否 工程尾款

6.00 0.07%

16

无锡市华秋贸易有限公司 否 萃取机尾款

2.88 0.03%

17

江西东华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否 纺丝牵伸机尾款

2.65 0.03%

1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 否 工会经费

1.67 0.02%

19

张家港金冠冷冻器材有限公司 否 冷冻机尾款

1.40 0.02%

20

其他 否 其他

10.65 0.12%

合 计

9,076.31 100%

由上表可见，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其他应付款主要包括：

（1）对国投安信母公司应付款项8,715.04万元，主要系国投安信母公司向北京同益中提供的营运资

金支持；对中纺山羊王应付货物加工费用70.51万元；

（2）对国投贸易应付货款及货物保险费6.51万元，约占其他应付款余额0.07%，占比较小；

（3）对无关联第三方其他应付款合计约284.25万元，占比约为3.13%，主要包括预提水电费、政府补

助与奖励、设备采购尾款等，均系北京同益中日常经营正常产生。

截至2015年3月31日，北京同益中其他应付款均为日常经常正常产生；其中对上市公司关联方国投

贸易应付货款及货物保险费6.51万元，约占其他应付款余额0.07%，占比较小；本次重组完成后，上述其他

应付款均将置出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经营不再产生影响。

（五）交易标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潜在纠纷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北京同益中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和仲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原告 被告 主要案由 标的 进展

荷兰

DSM

公

司

北京同益中特种纤维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荷兰

DSM

公司于意大利米兰起诉北京

同 益 中 的 产 品 侵 犯 了 其 欧 洲 专 利

EP1126052

意大利部分

专利保护

已进行

3

次常规

的法庭听证

，

并

进行了

5

次的技

术抗辩

1、北京同益中涉及诉讼金额较难合理预计

2009年7月24日，荷兰DSM公司于意大利的米兰起诉北京同益中，称北京同益中的产品侵犯了其专

利EP1126052意大利部分。

北京同益中迅速成立了专利诉讼小组，聘请了国内外知名律师进行了积极的抗辩。 截至2015年7月6

日，北京同益中共进行了3次常规的法庭听证，并进行了5次的技术抗辩。

2013年1月19日的法庭技术专家技术报告初稿和2013年5月30日的技术报告的终稿均判定荷兰

DSM公司该专利全部无效。 期间荷兰DSM公司再次向法庭提出更改权利要求的请求，并于2013年7月20

日递交了新的权利要求。 2013年11月12日针对新权利要求的听证因多方面的原因延迟至2014年1月28

日，荷兰DSM公司于本次听证要求递交新的权利要求。

2014年6月14日荷兰DSM公司递交了新的权利要求， 新的权利要求进一步缩小了该专利的保护范

围。 2014年10月初法庭技术专家出具了新的权利要求的技术报告，初步判定新权利要求维持原判，2014

年11月6日法庭技术专家提交了技术报告的终稿，判定新的权利要求全部无效。

2015年4月13日各方递交了新的技术报告。 2015年6月19日意大利米兰法庭初审判决荷兰DSM公司

专利EP1126052的意大利部分全部无效，判决荷兰DSM公司败诉，并赔偿北京同益中55,862.4欧元律师

费，荷兰DSM公司必须在北京同益中服从判决日起60日内递交上诉，如果北京同益中不服从判决，荷兰

DSM公司可在2016年1月19日之前递交上诉，若荷兰DSM公司未能在此截止期限内递交上诉，米兰法庭

的初审判决将成为最终判决并生效执行。 北京同益中尚未确定是否服从上述判决。

如上所述，荷兰DSM公司所诉专利保护范围难以确定，且其权利诉求多次被判无效，故北京同益中

上述相关涉诉金额较难合理预计。

2、北京同益中计提预计负债情况及对本次交易定价影响

由于北京同益中上述诉讼涉及金额较难预计，同时目前仍无法判断北京同益中胜诉可能性及对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故北京同益中未计提预计负债。

3、上述诉讼将不再对本次交易定价产生影响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经国投

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中联评估已于《资产评估报告》之“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中披露上述北京同益中涉及诉讼相关情

况。

同时，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国投资本及其指定的作为资产接收方已充分知悉交割日前

与出售资产相关的潜在纠纷、未决诉讼、仲裁、处罚、赔偿等或有事项，相关的或有债务、义务和损失在交

割日后均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负责处理。 国投资本不会，并促使资产接收方不会要求国投安信承担

相关责任。 若国投安信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应向国投

安信予以补偿。

国投贸易也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与出售资产相关的潜在纠纷、未决诉讼、仲

裁、处罚、赔偿等或有事项以及相关的或有债务、义务和损失，均由本公司负责处理及承担，不会因此而要

求国投资本或国投安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本次交易定价过程中， 国投安信与相关各方已充分知悉并考虑北京同益中上述诉讼情况与影响，故

北京同益中上述诉讼将不再对本次交易定价产生影响。

4、期后败诉相关或有负债承担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相关约定，对于在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前发生的败诉相关的或有负债，

将依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关于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的约定，由国投安信承担；对于在本次重组资产交

割日之后发生的败诉相关的或有负债，将由资产承接方或其他相关方承担，国投安信将不再承担。

（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北京同益中主要经营范围为：特种纤维，工程塑料，复合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

咨询；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有工业用房出租。

（七）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169.23 26,730.89 28,528.20

负债总额

14,161.44 15,023.83 6,773.91

净资产

12,007.79 11,707.06 21,754.29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4,914.37 17,509.48 13,640.17

营业成本

3,663.83 13,039.01 10,253.90

营业利润

383.90 1,719.74 829.86

利润总额

364.07 1,782.38 962.36

净利润

300.73 1,527.29 788.51

3、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 -0.9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5.87 131.76 126.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71 -8.65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60.47 7.4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9.83 62.64 132.49

减

：

所得税影响金额

-2.97 9.40 33.12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16.86 53.25 99.37

（八）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中纺投资出具承诺：北京同益中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九）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及相关的评估情况

北京同益中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增资或改制等股权变动情况，不存在资产评估相关事项。

（十）拟出售资产取得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中纺投资合计持有北京同益中100%股权， 不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

权转让前置条件。

六、标的资产之六：纺通物流72%股权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纺通物流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日樱南路

251

号主楼二层

C

部位

办公地址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日樱南路

251

号主楼二层

C

部位

法定代表人 吴会俊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11

月

17

日

组织机构代码

75613947-5

税务登记号码 沪税字

310141756139475

号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1、2003年，设立

纺通物流系中纺投资、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纺物产化纤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上述股

东分别出资人民币300万元，140万元和6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60%，28%和12%。 2003年11月5日，上海

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沪惠报验字（2003）1941号），纺通物流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500万元。 11月17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1018788）。

设立时纺通物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 60.00%

2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140 28.00%

3

北京中纺物产化纤公司

60 12.00%

合 计

500 100.00%

2、2007年，股权转让

2007年1月26日，中纺投资与北京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上海纺通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 上市公司以160万元的价格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挂牌方式受让北京中纺物产发展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12%的股份。

本次转让完成后，纺通物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0 72.00%

2

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

140 28.00%

合 计

500 100%

（三）交易标的产权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直接持有纺通物流72%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纺物产间接持有纺通物流28%的股份。 股

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标的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纺通物流无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纺通物流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纺通物流的总负债为374.37万元，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应付账款

42.81 11.44%

预收款项

35.68 9.53%

应付职工薪酬

8.38 2.24%

应交税费

-65.69 -17.55%

其他应付款

353.19 94.34%

合计

374.37 100.00%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纺通物流的经营范围为：保税区内以纺织品、原料为主的仓储、运输业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公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

代理；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务咨询服务（除经纪）。 受到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从事

仓储物流服务为主的纺通物流在近年来的业绩表现不甚理想。

（六）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54.83 3,323.35 2,171.13

负债总额

374.37 2,068.23 88.68

净资产

1,280.46 1,255.12 2,082.4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1,243.36 2,940.35 1,155.25

营业成本

1,117.93 3,434.95 761.97

营业利润

25.34 -816.30 -0.35

利润总额

25.34 -814.75 11.47

净利润

25.34 -827.33 8.50

3、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55 1.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0.01 10.0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 1.55 11.82

减

：

所得税影响金额

- - 2.96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 1.55 8.87

（七）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中纺投资出具承诺：纺通物流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及相关的评估情况

纺通物流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增资或改制等股权变动情况，不存在资产评估相关事项。

（九）拟出售资产取得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中纺投资合计持有纺通物流100%股权， 不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

转让前置条件。

七、标的资产之七：无锡新材料100%股权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无锡新材料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内资

注册地址 无锡市湖滨区大通路

8

号

办公地址 无锡市湖滨区大通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鲍勤飞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26

日

组织机构代码

08780255-8

税务登记号码 锡国

（

地

）

登税字

320200087802558

号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无锡新材料系上市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2014年2月26日，无锡市滨湖

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无锡新材料核发注册号为320211000245473号《营业执照》。

设立时，无锡新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 计

1,000 100%

（三）交易标的产权控制关系

上市公司持有无锡新材料100%股权，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标的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土地使用权情况

2014年8月20日， 无锡市国土资源局与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锡滨国土资地交

[2014]66号 《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 确认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编号：

3202022014CR0031），中纺无锡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了宗地编号为XDG（BH）-2014-12号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宗土地的出让金为3,256.60万元，无锡新材料已支付全部出让金，但尚未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书。

国投贸易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同意全部接收出售资产，不会因出售资产存在瑕疵而要求国投

资本或中纺投资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无锡新材料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3月31日，无锡新材料的总负债为2,450.76万元，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占比

应付职工薪酬

0.67 0.03%

应交税费

-0.07 0.00%

其他应付款

2,450.16 99.98%

合计

2,450.76 100.00%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无锡新材料的主要经营范围为：新材料的研发；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机械设

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自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无锡新材料成立于2014年2月，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尚处于筹建阶段。

（六）报告期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401.93 3,441.76 -

负债总额

2,450.76 2,450.93 -

净资产

951.17 990.83 -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成本

- - -

营业利润

-39.66 -9.17 -

利润总额

-39.66 -9.17 -

净利润

-39.66 -9.17 -

3、非经常性损益

无锡新材料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非经常性损益。

（七）是否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中纺投资出具承诺：无锡新材料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八）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及相关的评估情况

无锡新材料于2014年设立；除设立外，最近三年未发生交易、增资或改制等股权变动情况，不存在资

产评估相关事项。

（九）拟出售资产取得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中纺投资合计持有无锡新材料100%股权， 不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

权转让前置条件。

八、拟出售资产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许可等有关报批事项及涉及的土地使

用权、矿业权等资源类权利情况

拟出售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许可等有关报批事项及涉及的土地使用

权、矿业权等资源类权利情况。

九、拟出售资产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资产或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

本次拟出售资产不涉及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资产，或者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产的的情况。

十、拟出售资产的债务转移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的债务情况

出售资产中的股权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截至2015年3月31日，拟出售资产中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负债总额为30,168.97万元，主要为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其他应付款等。其中，短期借款13,000.00万元，

预收账款为1,288.61万元，其他应付款为14,968.72万元。

（二）债务转移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出售资产中的股权类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仍由原债权、债务对

应主体继续承担。非股权类资产涉及的所有债权、债务随出售资产一并转移至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全

部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承继。

国投安信应尽最大努力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割日之前，就截至交割日与出售资产相关的全部负

债（股权类资产涉及的非金融债务除外）取得有关债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在交割日将债务从国投安信转

移至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的书面文件。 对于国投安信尚未取得债权人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于

交割日前到期的，国投安信应于到期日及时以出售资产全部偿还。于交割日后到期的，若出售资产不足以

偿还的，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如任何未向国投安信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

人在交割日后向国投安信主张权利的，国投安信应在收到权利主张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债权人和国投

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发出书面通知将上述权利主张交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负责处理，由国投资本或资

产接收方直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如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其债权移交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处理，则国投

安信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参与协同处理，在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将相应

款项支付给国投安信后，由国投安信向债权人清偿。

针对本次重组债务转移，国投贸易出具承诺：“本公司承诺，对于中纺投资尚未取得债权人出具债务

转移同意函的债务，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割日前到期的，本公司将促使中纺投资于到期日及时以出

售资产全部偿还；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割日后到期的，若出售资产不足以偿还的，本公司将承担全部

偿还责任。 ”

十一、拟出售资产的职工安置情况

2015年6月15日，国投安信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的职工安置方案。

出售资产中相关子公司的员工继续保留在原公司，存续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重组发生变化；非股权

类资产涉及的全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及内部退养职工等）由国投资本

或资产接收方承接，其劳动关系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关系、职工福利

等所有关系自交割日起均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继受。

因员工安置事项相关的责任与义务以及与员工安置有关的全部已有或潜在的劳动纠纷 （如有），由

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负责承担及解决。 若国投安信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任何损失，国投

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应向国投安信予以补偿。

考虑到本次交易的交接工作量较大，国投安信同意，国投安信总部相关人员的劳动关系可在交割日

后的一段期间内逐步解除，由国投资本或资产接收方妥善安置，但最迟不得超过2015年9月30日。 国投资

本确认，该等员工自交割日至其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并不晚于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薪酬、各项保险、

住房公积金及相关福利等全部费用在交割日从出售资产中专项足额提存，并由国投安信专项用于支付给

相关员工。

对于拟出售资产涉及的职工安置，国投贸易出具承诺：“本公司将接收出售资产涉及的全部人员，并

对国投安信总部人员予以安置。因员工安置事项相关的责任与义务以及与员工安置有关的全部已有或潜

在的劳动纠纷（如有），由本公司负责承担及解决。

本公司有责任促使国投安信本部的相关人员尽早与国投安信解除劳动关系，并在2015年9月30日前

完成该等人员与国投安信解除劳动关系的工作。 本公司确认，该等员工自资产交割日至其劳动关系解除

之日（并不晚于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薪酬、各项保险、住房公积金及相关福利等全部费用在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的交割日从出售资产中专项足额提存后保留在中纺投资， 由中纺投资专项用于支付给相关员

工。 ”

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本次评估对象为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与拟出售资产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净

资产。评估范围为国投安信在基准日的与拟协议转让资产相关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账面资产总额82,

478.13万元、负债30,168.97万元、净资产52,309.16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3月31日。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收益法是

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

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强的

特点。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协议转让资产，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资产的价值，为经济行

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鉴于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收益较为稳定，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因此本次

评估可以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鉴于涉及同等规模企业的近期交易案例无法获取，本次评估未选择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确定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

结果如下：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对国投安信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净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82,478.13万元， 评估值94,813.02万元， 评估值较账面值变动12,334.89万元， 变动率

14.96%。负债账面价值30,168.97万元，评估值30,168.97万元，评估值无变动。净资产账面价值52,309.16

万元，评估值64,644.05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值变动12,334.89万元，变动率23.58� %。

（二）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国投安信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净资产账面值为52,309.16万元，评估值为

52,601.45万元，评估变动292.29万元，变动率0.56%。

（三）评估结果的选取

拟出售资产涉及的主要业务，为化纤及新材料业务、国际国内贸易业务、羊绒制品业务，属于纺织行

业。 当前，纺织行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在近年来波动较大，这对企业历史和未来

收益均产生较大的影响。 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进行评估，对

已有生产能力对应的资产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市场价值。 因此，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次重组的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国投安信拟出售资产之经济行

为所涉及的净资产价值为64,644.05万元。

二、对估值结论有重要影响的估值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

市场进行估价。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

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

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

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二）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2、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3、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4、本次评估基于企业基准日现有的生产经营能力，未考虑由于管理层变理、经营策略变化和追加投

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扩大及后续可能会发生的生产经营变化；

5、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

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6、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7、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

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8、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三、资产基础法重要估值参数以及相关依据

资产基础法，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

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

企业价值的方法。 根据《评估报告》，资产基础法下各主要科目的账面价值、评估值及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1

流动资产

40,776.78 40,886.82 110.04 0.27

2

非流动资产

41,701.35 53,926.20 12,224.85 29.32

3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34,321.55 40,347.68 6,026.13 17.56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

5

固定资产

6,436.89 10,999.34 4,562.45 70.88

6

在建工程

57.72 62.13 4.41 7.64

7

无形资产

428.68 2,060.54 1,631.86 380.67

8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428.68 2,060.53 1,631.85 380.67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10

资产总计

82,478.13 94,813.02 12,334.89 14.96

11

流动负债

30,109.55 30,109.55 - -

12

非流动负债

59.42 59.42 - -

13

负债总计

30,168.97 30,168.97 - -

14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52,309.16 64,644.05 12,334.89 23.58

以拟出售资产合并报表为基础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125,187.13 125,693.10 505.97 0.40

2

非流动资产

37,383.31 51,676.30 14,292.99 38.23

3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1,902.97 1,313.15 -589.82 -30.99

5

固定资产

24,637.69 33,391.45 8,753.77 35.53

6

在建工程

414.11 430.9 16.79 4.05

7

无形资产

9,552.64 15,661.88 6,109.24 63.95

8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9,510.54 15,313.87 5,803.33 61.02

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1.60 560.58 -1.01 -0.18

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4.30 318.34 4.03 1.28

11

资产总计

162,570.44 177,369.40 14,798.96 9.10

12

流动负债

112,424.82 112,448.09 23.27 0.02

13

非流动负债

618.86 264.19 -354.66 -57.31

14

负债总计

113,043.68 112,712.28 -331.39 -0.29

15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49,526.77 64,657.12 15,130.35 30.55

16

其中

：

归属于拟出售业务所有者

权益

49,523.13 64,644.05 15,120.92 30.53

17

少数股东权益

3.63 13.07 9.44 259.72

根据经天职国际天职业字[2015]10697号审计的拟出售资产近两年一期《模拟财务报告》，以及中联

评估出具评估结果，以拟出售资产合并报表为基础，截至2015年3月31日，拟出售资产中归属于拟出售业

务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9,523.13万元， 评估值为64,644.05万元， 评估增值15,120.92万元， 增值率为

30.53%。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一）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账面值8,243.52万元，其中现金5.72万元，银行存款8,237.80万元。

评估人员对现金进行全面的实地盘点，根据盘点金额情况和基准日期至盘点日期的账务记录情况倒

推评估基准日的金额，全部与账面记录的金额相符。以盘点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现金评估值为5.72

万元。评估人员对银行存款账户进行了函证，以证明银行存款的真实存在，同时检查有无未入账的银行借

款，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未达账的真实性，以及评估基准日后的进账情况。 银行存款以核实后

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银行存款评估值8,237.80万元。 货币资金评估值8,243.52万元。

2、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为持有农业银行股票（601288）6,926,000股，账面值2,541.84万元。该交易性金融

资产以核实后的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普通股股票的收盘价确定评估值2,541.84万元。

3、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账面值2,525.20万元。 主要为销售货款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清查时，核对明细账与总账、

报表余额是否相符，核对与委估明细表是否相符，查阅核对票据票面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及票面利

率等与账务记录的一致性，以证实应收票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核实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经核实应收

票据真实，金额准确，无未计利息，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应收票据评估值为2,525.20万元。

4、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合计2,935.33万元，计提坏账准备8.58万元，账面价值净额2,926.75万元，为应收

的弹性体款和涤纶长丝款。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

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和账龄分析

的方法估计评估风险损失。 对关联方往来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0%；对有确

凿证据表明款项不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100%；对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且难以确定收不回账

款数额的，参考企业会计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根据账龄分析估计出评估风险损失。 按以上标准，确定评

估风险损失为8.58万元，以应收账款合计减去评估风险损失后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坏账准备按评估有关

规定评估为零。 应收账款评估值为2,926.75万元。

5、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账面价值782.02万元，主要为预付的材料款和设备款等。

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材料采购合同或供货协议，了解了评估基准日至评估现场作业日期间已接受的

服务和收到的货物情况。 在此基础上未发现供货单位有破产、撤销或不能按合同规定按时提供货物或劳

务等情况，故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预付账款评估值782.02万元。

6、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合计20,582.75万元，未提计减值准备。 主要为应收的内部往来、暂付款、押金及

备用金等。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

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应收账款采用个别认定和账龄分析

的方法估计评估风险损失。 对关联方往来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部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0%。 对有确

凿证据表明款项不能收回的，评估风险损失为100%。 对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且难以确定收不回账

款数额的，参考企业会计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根据账龄分析估计出评估风险损失。对其中费用性的款项

评估为0元。

按以上标准，确定评估风险损失为0元。 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20,538.65万元。

7、存货

存货账面原值为3,177.70万元，净值为3,174.70万元，计提跌价准备3万元，其中：原材料账面值1,

044.03万元，产成品账面值2,133.67万元。 存货的具体评估方法及过程如下：

（1）原材料

原材料账面余额1,044.04万元，已计提跌价准备3.00万元，主要为生产弹性体款和涤纶长丝外购的

原材料和生产所需各种相关辅助材料和备品备件等。

对于近期购买的原材料，其账面值由购买价和合理费用构成，由于周转相对较快，账面单价接近基准

日市场价格，以实际数量乘以账面单价确定评估值。 对于计提跌价的原材料，经核实为辅助材料，为存放

在三年以上的辅助材料聚酯多元醇（2410及ZF-2476）、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纯MDI）、聚酯多元醇

（2420）和聚酯多元醇（RP-151），截止评估基准日性能下降，评估按照可变现净值确定其评估值，原材

料跌价准备评估为0元。

原材料评估值为1,041.03万元，评估值变动-3.00万元，变动率为-0.29� %。

（2）产成品

产成品账面价值2,133.67万元，主要为已生产待售的各种型号弹性体、锦纶丝和涤纶丝产品。 对于可

销售的产品，评估人员依据调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产成品以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

用、全部税金和一定的产品销售利润后确定评估值。

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售价×（1-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费用率-营业利润率×所

得税率-营业利润率×（1-所得税率）×r）

a.不含税售价：不含税售价是按照评估基准日前后的市场价格确定的；

b.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主要包括以增值税为税基计算交纳的城市建设税与教育附加与销售收

入的比例；

c.销售费用率是按各项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计算；

d.营业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营业收入;

e.所得税率按企业现实执行的税率;

f.� r为一定的率，由于产成品未来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基准日调

查情况及基准日后实现销售的情况确定其风险。 其中r对于畅销产品为0，一般销售产品为50%，勉强可销

售的产品为100%。

存货合计评估值3,328.83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存货合计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

154.13万元，增值率4.86� %；增值的原因为产成品中评估值含有未来可能实现的部分利润。

（二）长期股权投资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投资为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34,321.55万元，共6项，全部为控股的子公

司。 具体账面价值情况表和长期投资总体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协议投资期限 持股比例 投资成本

中纺物产

1997.5.13

长期

100% 5,000.00

无锡华燕

1997.5.13

长期

100% 16,261.55

中纺山羊王

1997.5.13

长期

100% 3,800.00

北京同益中

1997.5.13

长期

97.5% 7,800.00

纺通物流

1997.5.13

长期

72% 460.00

无锡新材料

2014.2.26

长期

100% 1,000. 00

合计

34,321.55

减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净额

34,321.55

评估人员首先对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进行核实，并查阅投资协议、股东会决

议、章程和有关会计记录等资料，以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对被投资单位进行

评估。根据各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各长期投资的评估方法如

下：

对于出资比例在50%以上或者具有实质控制权的参股公司，对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整体资产进

行评估，以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乘以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确定其评估值。

长期投资评估值=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后净资产×持股比例

在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也未

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按照上述方法，长期投资合计账面值34,321.55万元，评估值 40,347.68� 万元，评估增值 6,026.13

万元，增值率 17.56� %。

各长投单位整体评估结果如下：

(下转A23版）

（上接A21版）


